
第4卷第3期

2021年5月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Vo4. No.3
May. 2021

法律与政治的“中间地带”：法政治学视野下的“例外状态”

法律与政治的“中间地带”：

法政治学视野下的“例外状态”*

李洪川    王立峰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西方学者对“例外状态”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施密特认为例外状态下虽然不是法的秩序，但

也不是没有秩序，这一观点试图使例外状态与法秩序接合成为可能。不同意施密特观点的本雅明

试图证明一个外在于法律的纯粹暴力、革命暴力的存在，他认为权力与能力撕裂表明这一状态不是

由主权者所能决断的，由此产生的例外状态成为法与无法之间无可确定的地带。阿甘本话语体系下的

“例外状态”则描绘的是一幅在法律缺位与停罢情形中，政治权力或主权是如何直接决断赤裸生命

的晦暗图景，他认为例外状态背后所反映的是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的直接干预。西方社会治理实际

上一直处于法治与法外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从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来看，现有“例外状态”研究

过于宏观、抽象，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回应，并且这些研究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等领域，法学

与政治学对“例外状态”研究存在不足。既然“例外状态”是法律与政治的遭遇地带，那么就需要借

助跨越法学与政治学学科樊篱与理论边界的法政治学的相关研究视角。从法政治学的研究旨趣与

核心范畴来看，例外状态产生于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断裂，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

突是例外状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来看，例外状态中政治与法律仍然存在互动

迹象，它表现为例外状态下法律制度仍然存在，法律场域中的行动主体仍会在惯习的指引下行动。并

且，例外状态不等于无秩序状态，执政党的政策成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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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与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共

同以制度形态勾画和塑造共同体的理想秩序状

态，在国家制度层面二者往往是紧密契合在一

起的。“法律之于政治，犹如骨骼之于身体”。[1]

应当如何理解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法

律与政治之间存在中间地带吗？如果存在，这

种中间地带又是怎样一种存在？这些问题应当

是从事法学与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必须予以关注

的重要问题，也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

之治的应有之义。法律之治与政治之道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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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都不可或缺，二者“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既相互契合又各行其是。如何

理解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边界与中间地带，从而

避免“法律万能论”或“政治的奴婢”的极化趋

向，确实需要理论给出明确的回应。但不幸的

是，出自学科专业的限制和漠视，这些问题在当

代国内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缜密而系统的阐

述。作为当代意大利乃至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

治哲学家之一，阿甘本认为在法与无法之间存

在着“例外状态”，描绘了一幅在法律缺位与停

罢情形中政治权力或主权是如何直接决断赤裸

生命的晦暗图景。在其看来，两种形态——法

律状态与例外状态始终交替出现在现代人类法

治与政治行动当中，例外状态已成为常规性的

治理技术而非单纯的例外治理手段。因此，例

外状态不是一种理论构想，而是对政治法律现

实进行的理论概括。尽管阿甘本的“例外状态”

在学术界引起不少争议，但不妨其为我们提供

一个思考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切入点。

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是“在公法与政治事

实之间，在法秩序与生命/生活的无人地带，”是

“民主与专制之间一种无法确定的门槛”。[2](P4-5)

参照阿甘本对“例外状态”的理解，例外状态可

以从以下方面加以界定。第一，例外状态是一种

情境，是公法与政治事实的失衡点，是法律与政

治之间一个模糊的、不确定的中间地带。之所

以认为它处于政治与法律的边界上，是因为在

此空间内，原有的法律被悬置，尽管该法律“形

式有效”，但已不能用该法律评价例外状态中

的行动。而如果将例外状态视为纯粹的政治行

动的产物，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吊诡：例外状态中

的例外手段将无法以法律术语证成自身的合法

性。第二，在例外状态中，原本不具法律效力的

行政命令具有了如同法律的效力，因而例外状

态揭示的是一幅现代国家治理中行政权扩张与

立法权萎缩的图景。第三，例外状态不等同于

无政府或混乱状态。虽原有法律不再适用，但

还有其他规则、规范。政治行动者作为“活的

法律”进行政治决断，甚至采取其他法律手段

为原有法律的适用打开法律空间。

这样看来，例外状态体现为一种“排除性

纳入”“在外仍属之”的结构。在此领域，法律

与政治的界限 难以确定。例外状态在法秩 序

内，却不被原有法律约束；不属于纯粹政治系

统，却由政治行动者主导。但是，仅是了解“例

外状态”的内涵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反而会

引起更多的问题。诸如是什么原因导致例外状

态的产生？例外状态有无类型区别？例外状态

中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如何，是以政治完全代替

法律吗？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例外状态下

的政治行动是否具有法治属性？并且，对这些

问题的回答也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我们对法治的

定义，即如果将法治的理想状态定义为“没有

任何事物可以置身法律之外”，那么例外状态所

展示的行动似乎并不是法治的逻辑，而是一种

政治决断的政治逻辑。如果将法治的理想状态

定义为追求实质的自由与平等的法治，那么例

外状态似乎仍在法治之中，是以政治行动、政

治决断为法律规范的适用创造条件。答案远非

如此简单。毕竟，现代国家法治建设既坚持形

式法治，也注重实质法治，而形式法治与实质法

治的纠结与困境依然“反映的是法律系统与政

治系统的相互关系问题”。[3]因此，对例外状态

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的互

动关系之中。由于例外状态是理解非常规状态

下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很好切入点，也是理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重要概念。因此，

很有必 要在学术批判中反 思与建 构“例外状

态”学术概念，尤其重点分析其产生原因、表现

形式与核心特征。

需 要 指出的 是，本 文 所揭 示的“例 外 状

态”，特指主权者、统治者等政治参与者在政治

意义上主动行为，主动悬置了法律，排除了法律

的实然效力，因而判断例外状态的关键在于法

律是否继续适用于特定行为。至于一般的违法

犯罪行为，尽管违法犯罪者在实施违法犯罪时

悬置了法律，忽视了法律规范强加于自身的束

缚，但这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例外状态”，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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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犯罪行为只是个人行为的“例外”与越轨，此

行为并没有导致法律的悬置，法律依然适用于

这些违法犯罪行为。

二、例外状态的理论现状

作为意大利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阿甘本

在考察罗马政治实践后指出，古罗马政治生活

中存在一种“iustitum”现象，“iustitum”本意为

“悬法”，即中止一切法律的执行。[2](P63-64)在遭

受外敌入侵、内部战争等动乱时，元老院会宣告

“iustitum”，号召执政官乃至平民采取一切行

动消除动乱。在这一时期，任何行为包括杀人

既不是违法的，也不是合法的，因为法律虽然

存在，但已被悬置，因此无法用法律评价一切

行为。[2](P78)不过，阿甘本认为此种状态（也即例

外状态）不同于独裁，因为悬法状态下官员的无

限权力是由于法律的悬置，而不是如独裁官那

样来自法律的授权。在其看来。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往往同紧急状态、戒严状态、

内战状态相近，这也是例外状态难以界定的原

因。不过，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的真正源头则

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制宪会议之后，

例外状态借助拟制的或政治的戒严状态形式展

现自身。在戒严状态下，法律甚至宪法被悬置。

尽管有法律加以约束，但拿破仑行政权力的扩

张使例外状态的宣告主体经历了由议会到议会

与国家元首共同行使的转变历程。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参战国当中的许多国家在战时也普

遍采取例外状态，国家元首行政命令往往会在

短时间成为法律，行政立法为政治惯例。二战

初期德国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的掌权过程实质

是例外状态的法律规定与德国的历史交织在一

起。正如阿甘本指出，如果不理解《魏玛宪法》

第48条的运用与滥用，就无法理解希特勒是如

何掌权的。①在回顾了例外状态在其他国家的发

展历程后，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不但是纳粹

德国典型治理形式，也是战后西方民主国家的

治理常态，即民主宪政在必要时以独裁和悬置

宪法的方式来捍卫，例外状态成为政府治理的

常态机制，已是现代国家治理中较为常见的现

象。由此可见，阿甘本所指例外状态其实是“在

公法与政治事实之间，在法秩序与生命/生活的

无人地带，”是“民主与专制之间一种无法确定

的门槛”。[2](P4-5)因而例外状态是一个模糊的、难

以界定的中间地带。在此状态中，法律被悬置了，

“例外状态因此是一个无法空间，而其中的赌注

乃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法律效力”。[2](P58)这里“没

有法律的法律效力”指的是在例外状态中行政命

令具有了法律形式的效力，因而在阿甘本看来，

立法权的萎缩与行政权的扩张则是例外状态的

附带结果。这些例外状态其实都暗合了那句古老

的格言：必要性无法可循（necessity has no law）。

对此格言，阿甘本认为存在两种相反的理解进路：

“必要性不承认任何法律”与“必要性创造它自

己的法律”。[2](P33)阿甘本认为，在中世纪，必要性

并不能导致法律的悬置，相反，是以事实的例外

限定了法的有效性，从而使法律具有开放性，避

免法律的封闭性。因此中世纪的例外状态是法律

系统对外在开放的重要形式。而现代社会的例外

状态却相反，现代国家试图将例外状态纳入法秩

序，创造一个事实与法律不可区分的地带，试图以

必要性构成法律的终极基础与真正源泉。[2](P36)

但是，何谓必要性，必要性是一个客观情

境还是一种主观决断，对必要性的不同认识引

发学术界的分歧。基于对自由主义法治国尤其

是凯尔森纯粹法学的批判，施密特认为，“例外

解释普遍和它自己……如果它们无法被解释，

那么普遍也无法被解释”。[4](P15)而所谓例外状

态“即是那种无法以概念规定的状态；它打破

①《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规定: “若德国境内之公共秩序与安全遭受到严重扰乱或威胁，帝国总统得采取为重建安全

与公共秩序之必要手段，如果有需要并得动用武力。为达成此目的，帝国总统得全部或部分地悬置第 114、第 115、第 

117、第 118、第 123、第 124 及第 153 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



深圳社会科学 2021年第4卷·118·

了一般的法律条文，但同时揭示了一种特殊的

法理因素——绝对纯粹的决断”。[5]因而在其看

来，例外状态成为必要状态从而构成了法秩序

的初始形象，原因在于，例外状态是显露出国家

与法的无可化约的差异性时刻。[4](P39)当然，施

密特理论终极目标并不在于阐释例外状态，而

在于如何将例外状态归纳至法的命题中，如何

纳入其主权与宪法学说中。在其看来，例外状

态不是无秩序，仍然存在秩序，尽管不是法的

秩序。因此，施密特的理论贡献在于使例外状

态与法秩序接合成为可能。那么如何将例外状

态这个法外之物纳入法的秩序，施密特巧妙区

分了法规范与实现法规范的区别、法的规范与

决断两个要素的区别。一方面，法规范与其适用

是对立的，法规范的适用时刻具有自主性。另一

方面，规范与决断相对立，且决断不可能从规

范中推导。在例外状态情形中，法规范被悬置，

但是决断还是存在，那么，施密特所言的例外

状态则完全是由主权者来引导的一种秩序。而

决断法律规范悬置的就是主权者，主权者负责

和决断宪法是否悬置。因而在施密特那里，例

外状态只是作为一种可能被提及，实际凸显的

是他的主权理论。施密特关于“例外状态”的经

典论断，往往是将“例外状态”同“主权”密切

联结，“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者”，“例外

就是主权者的决断”，其决断时刻在于制宪权

的行使，制宪权是主权者一次性决断的政治意

志，是事实的、永恒的、不受规范约束的决断权

力。[6](P84)至于为何出现决断，施密特认为,主权

者决断例外状态是创造规范得以适用的情境，

使规范适用成为可能。

不同于施密特观点的本雅明对例外状态有

不同理解，并对施密特关于例外状态的观点进

行了批判。本雅明试图证明一个外在于法律的

纯粹暴力、革命暴力的存在。由于这种暴力外在

于法本身而与法互不兼容，其任务在废止现存

法律，而不是创造或保存法律，[7](P333)这种暴力

其实是施密特例外状态的同义反复，而施密特

例外状态其实就是对本雅明式暴力空间的捕

捉，即将暴力行为纳入法的秩序之中，并承认

其具有法的地位。针对施密特例外状态是主权

者的决断观点，本雅明提出，主权者的权力与

实现这种权力的能力是分开对立的，而执行能

力，恰好表明例外状态不是主权者所能决断的，

也即权力与能力撕裂是划开法律体制裂痕之所

在，由此产生的例外状态成为法与无法之间无

可确定的地带。此外，施密特与本雅明还存在

真实的例外状态与拟制的例外状态之争。施密

特认为，主权者之所以决断例外状态，是因为

法律治理出现不稳定情形，因此需要主权者作

出决断，悬置法律，通过例外状态不受约束的

政治行动消除不稳定因素，其目的是恢复正常

法律秩序。因而在施密特看来，例外状态是真

实的，是恢复法律秩序的重要手段，并且真实

的例外状态应当与虚拟的例外状态严格区分。

而本雅明则认为，主权者在例外状态的功能不

在于决断，而是将例外状态排除在法理之外，但

主权权力在此功能已无可能实现。正是由于例

外状态是无法决断且难以恢复，因此例外状态

的真实与拟制无法区别。因而本雅明所期待的

是一种真正的例外状态，即由自发扩散集体行

动宣告的例外状态。

由此可见，施密特对例外状态的研究基本揭

示了为何在国家法律政治行动中会产生例外状

态，其原因正如罗士特所总结的那样，民主权力

及其复杂的权力平衡是被设想为在正常情况运

作的，而在危急时刻，民主立宪政府克服危险、

恢复正常秩序，必须进行必要程度的改造，这

个再造总是涉及一个比较强的政府，导致政府

拥有较多权力，民众拥有较少的权利。[２]（P13）

在施密特 那里，例外状态与主权具 有本质的

亲近性。而伴随例外状态在国家治理中逐渐

成 为常态，例外状 态的发展趋势已如本雅明

所言，“受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所生

活其中‘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 一种

常规”。[ 7 ] ( P42 6 )阿甘本则参考了施密特与本雅

明关于“例外状态”的争辩，揭示了例外状态的

历史内涵与具体含义。一方面，阿甘本将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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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外状态是主权者的决断”这一论断引入其

“生命政治”分析框架，指出现代政治的核心是不

断制造“赤裸生命”，①例外状态就是主权者决断

赤裸生命的场域或地带，法透过自身悬置设定

为无法从而将生命纳入，这个悬置的设定、排

除的纳入便是例外手段。因而在阿甘本的例外

状态中，主权对赤裸生命捕获与处置，现代国家

的图景因此是消极的、绝望的存在。另一方面，

阿甘本并沿着本雅明的逻辑思路指出了施密特

关于例外状态理论的悖论，阿甘本将其悖论总

结为“我，主权者，于法律之外，宣布没有任何

事物可置身法律之外”。[9]而这种悖论恰好反映

了例外状态的本质性特征：例外状态是法与无

法、政治与法律、常态与混乱之间的无区分状

态。在阿甘本看来，这种例外状态的背后所反

映的是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的直接干预，西方

社会治理实际上一直处于法治与法外治理之间

的紧张关系之中。

以上是国外学者关于例外状态的相关研究，

而就国内理论界来看，对例外状态的研究是以

推介国外学者尤其是阿甘本“例外状态”研究为

主，尤其侧重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中的生命政治

视角。②这是因为“生命政治”是阿甘本神圣人思

想体系的核心理论，其神圣人系列包括《神圣人：

至高权力和赤裸生命》《例外状态》《均势：作为

政治范式的内战》等，因此阿甘本“例外状态”理

论也自然与“合法内战”“赤裸生命”“生命权力”

等核心概念密切相关。在推介阿甘本例外状态、

生命政治理论的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国内理论界

对例外状态研究的不足，如过分注重对政治权利

分析，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过分注重批

判，缺乏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③当然，也有部分

法学者尝试将“例外状态”应用至法学分析中，如

陈瑞红教授以例外状态和制宪权为知识坐标，认

为《宪法》第31条可被解读为关于例外状态下国

家对于特定地区的制宪权的宣告，“一国两制”可

被解释为宪法所包含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决断，[10]

进而证成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也有学者从政治

生存与制宪权的关系着手试图强调宪法的权威与

稳定的重要性，即“政治事件均应通过国家法或

者说宪法加以评判，”不能忽略“一个国家生存的

维系在于一个稳定宪法秩序的良性运作”。[11]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国内学者对例外状态相

关理论更多是以推介为主，且集中在哲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等领域。而纵观施密特、本雅明、阿

甘本以及国内学者对例外状态的研究，也可以发

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其一，注重例外状态与主权者

的关系，尤其着眼于宪法层次，研究相对宏观、抽

象，“只获得主权与裸命之间相对抽象的关系的

理解”，[12]不能充分解释具体的、一般的法治中的

例外状态现象。如我国《立法法》第13条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

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

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

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法治要求法律制

度的统一、一致，一些地方的人大在立法工作上

也出现了根据改革发展需要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

法律（地方性法规）适用的立法情形，[13]从而产生

了地方性法规的悬置现象，形似法治外“例外状

态”。但是，因有《立法法》明确规定，这种“例外

状态”其实也有规范依据，实际也是形式法治。特

殊条件下造成法律适用条件发生变化，由此造成

①“赤裸生命”也即“神圣人”，是主权者将排除了政治权利的生命纳入政治系统的生命，这种生命具有生物形式，但非

公民形式，主权者与赤裸生命共同栖息的地带就是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法在其中透过自身的悬置而将生命纳入的原

始结构。详见Agamben Giorigio．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②这类文献参见张一兵．例外状态中的赤裸生命——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判话语之二[J]．东南学术，2018（3）:25-34；

孟丽荣．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及其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9（3）:116-122等。

③这类文献参见马中英，韩璞庚．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未来走向[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29-36；刘黎，蓝江．生命政治视域下的批判路径——基于对阿甘本相关理论思想的解读[J]．黑龙江社会科

学，2016（1）:7-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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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外状态应当也是一种法治状态。因而阿甘本

将“例外状态”定义为“在公法与政治事实之间”

也就存有争议。其二，既有研究忽视了例外状态

与紧急状态的区别。尽管很多时候例外状态与紧

急状态难以区分，但紧急状态不能等同于例外状

态，紧急状态以及在此状态中的紧急行政权应

是法律概念，只有紧急状态脱离了紧急法律的适

用，才可视为例外状态。其三，对于例外状态中

的政治决断类型，既有研究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

政治决断，忽视了另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决断，如

群体性罢工事件、学生运动等。其四，现有研究对

例外状态与政治的关系没有深入探讨，尤其在转

向中国问题时，未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领导权

纳入例外状态理论分析范围之内。基于此，本文

将从法政治学的视角，将法治建设中的例外状态

视为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之间的交叉与耦合，并

对例外状态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以及法律与政

治在例外状态中的关系进行探讨。当然，法政治

学视角下的例外状态所并不是对既有研究予以简

单替换或否定，而是借鉴这些理论并将其整合至

法政治学的研究之中。

三、法政治学视野下的例外状态

（一）事实与规范断裂：法政治学视角下例外

状态产生的原因

政治与法律关系十分密切，加之法学与政治

学联系紧密，由此而产生的法政治学可为我们理

解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无可确定地带——例外状

态——提供学科视角。所谓法政治学，如卓泽渊

教授所言：“法政治学也可以称为法律政治学，

是以法律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为基础，以具有政治

与法律双重属性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政

治学和法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相关社会现象而

形成的法学、政治学的边缘学科”。[14]因此，法政

治学的研究旨趣必然是对法学与政治学研究的

承继与发展。如果说法学应当是一门对社会秩序

性质予以关注，并对有关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更

可欲和更正当的问题进行追究的学问, ①即“法

无论如何都需追求最低限度上的‘规范上的有

效性或者说正确性’”，[11]始终需要反思何种规

则才是正当从而使法学具有应然性质。那么政治

则是追求以事实为基础的实效性，政治学尤其是

中国政治学所处于的“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

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革命性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民族国家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情境，[15]使政治

学研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学的发

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而法学与政治学

对规范与事实的各自侧重恰好是法政治学的重

要研究旨趣，即法政治学认为对规范与事实的研

究应同等重要。

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冲突与断裂应被视为导

致例外状态产生的根本原因。无论法律是否试图

将例外状态囊括于法规范体系，还是试图将一切

无法预见的事实排除在法律规范体系之外，二者

都殊途同归地表明了这一事实，即法律规范总是

试图将自身预设为确定性的，法律规范不能容忍

无法预定的事实存在。然而，应然与实然、规范

与事实之间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事实与规

范总是处于一种张力状态，规范与事实是两个不

同的存在。在法政治学视域下，法律应当是规范

的，但规范的适用却不是法律规范所能左右的，

法律规范与法律适用是两种存在，法律适用也是

一个政治问题。而试图以法律规范去囊括所有事

实问题，并把法律秩序看作是由无例外的规范所

组成的规范体系不过是一种理想图景甚至幻想

罢了，因为每一种例外的情境、内容与细节都可

能截然不同，很多紧急状态并不能在规范的基础

①这是邓正来所欲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其看来，当下中国法学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中国法学或中国法律被打

扮成了一种只关注法条的逻辑自洽性和社会是否失序等问题的“价值中立”的、与政治无涉的、与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间

的那种社会秩序之性质或正当性不相干的一堆“概念”或超然之物。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

“法律文化论”的批判[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4）：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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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以消除。正如有学者将围绕紧急权力如何使

用的分析划分为扩展性模式、法外模式、成文法

模式、普通法模式和批判性模式5种观点。但是，

所有模式和方案都存在各自弊端，“关于紧急权

的使用确实是宪法学甚至是整个法学中最重要

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16]事实上，由紧急

状态和紧急权力而衍生的“例外状态”不单纯是

法律规范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仅仅依靠法

律规范难以达到约束行政权力的效果。当规范与

事实产生冲突尤其是出现紧急状态时，已有的法

律规范无法提供解决紧急状态的策略与方法，

这个时候只能期待和借助政治行动者的出场。政

治行动者基于不同的情形与需要作出判断与决

定并在必要时悬置法律的效力，从而产生例外状

态。行动者以自己的行动为法律规范的继续适用

创造了条件，而这些行动不能以法律规范作为判

断尺度，因为此时法律规范已经被悬置了。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规范在例外状态面前无足轻重。一

方面，必要性需要政治决断，悬置法律的必要性

标准以及“决断”这一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概念

需要用规则予以约束，哪怕这种规则并不是法律

规范。另一方面，当从例外状态再次回到法律状

态时，事实权力应当需要转换成为法律规范，使

失范走向规范，重新步入法治轨道。然而，正是

在这一时刻，法学与政治学就此失语，回避了这

一时刻所具有的规范意义。

（二）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

法政治学核心范畴视角下例外状态的表现形式

那么，法政治学视域下法律场域与政治场

域间的例外状态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呢？在这里不妨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予以分

析。在布迪厄那里，“场域”是划定特定社会空间

内的主体(或行动者)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因素(资

本、权力等)形成的社会网络性互动关系。整个社

会由若干场域构成，各个场域存在自身特有的逻

辑与游戏规则。尽管每个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

元场域以及其他场域会对其中某个特定场域有

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关系性的思考方式要

求把作为对象的实际场域，同其他临近的或交

叉的场域相关联起来，避免孤立地和僵化地进

行研究……场域间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

用的地方”。[17]由于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都以相

同的资本要素作为场域运作的动力，即权力和权

利，并且在这两个场域中，制度是权力资本的载

体，“场域的结构与功能都是行动者依据已然确

立为正当化的制度来协调运作的，制度成为指导

行动者的‘惯习’，制度内化与制度变迁体现了场

域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特征”，因此，“权利与权

力分别构成了法律与政治的核心范畴，权利与权

力的紧密关联性体现于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之

中”。[18]即“制度化的权利与权力”可以设定为

法政治学的问题域，并作为观察和分析法律与

政治之间例外状态表现形式的核心范畴。

尽管现有研究对法治建设中例外状态研究

较多，但却忽视了关键一点，那就是例外状态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将例外状态的不同表现形

式予以分类，才有可能对例外状态做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从例外状态的表现形式来看，例外状态

的典型表现形式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这是

因为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场域是“一个充满着旨在

维护或者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的斗争场所，是

一个争夺对珍贵资源的控制权的竞技场”，[19]场

域中的行动主体不但在场域内围绕着资本、利益

进行竞争，同时也会在不同场域之间进行竞争，

不同的行为者在不同的场域追逐着资本。以社会

场域与政治场域遭遇为例，当占有较多资本的政

治场域获得了对法律资源使用权的控制时，悬置

法律便成为一种策略，由此产生的例外状态便围

绕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展开。当然，权力与权利冲

突所导致的例外状态是一种相对的例外状态，

基于力量的不平衡性，掌握权力的政治系统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是否决开启断例外状态，是否悬

置法律以惩戒或保护呼吁权利的一方。例外状态

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则是权力与权力

之间碰撞，往往是政治系统权力之间的竞争而

产生的对法律的外溢效应。这是一种绝对的例

外状态，因为当权力之间很难妥协，主权者、主

政者不得不暂时悬置法律规范以满足参与竞争



深圳社会科学 2021年第4卷·122·

一方的利益诉求，使法律规范不断地向流动的现

实保持开放性，正如制宪权与宪定权的冲突[20]、

法律约束权限与地方政府发展权的冲突等。尽管

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冲突可能也会导致法律的悬

置，但此种例外状态往往是由司法机关作为中介

进行调解而产生的，因而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并不

是例外状态的表现形式，反而凸显了权利与权力

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力

与权利之间的冲突被视为例外状态的表现形式，

而不被视为例外状态的产生原因，是因为权力之

间、权力与权利之间冲突的背后是对资本与利益

的追逐，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竞争、冲突

只不过是社会各个场域中的主体争夺资本、利益

时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制度表现与形式罢了。因而

资本、利益更具有根源性，资本数量多少决定着

行动者权力位置、话语权大小与行动取向，正如

法律场域中拥有更多资本的法官群体会对案件

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适用拥有更大的话语

权。因此，从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来讲，权力与

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激烈碰撞、冲突是

例外状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政治与法律交互作用：法政治学研究

对象视角下例外状态的核心特征

在运用法政治学的研究旨趣与核心范畴分

析了例外状态的产生原因与表现形式后，接下来

则面临例外状态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政治与法律

在例外状态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模式。按照传

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政治是法律的基础，政治

权力是法律产生与发挥作用的前提。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指出，“在一定

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

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

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

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由他们的共

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
[21]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法律

是政治的派生物（derivative），法律作为一完整

系统镶嵌于政治系统，是为政治的需要服务。但

在现代法治话语情境中，政治是法律的基础并不

是意味着法律必须完全依附于政治，政治与法

律应然指向最高的善即正义。如果法律仅被定位

于对现存秩序的单纯维护，则其很可能成为纯粹

的工具。如何体认“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显然作

为一项迫切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摆在世人的面前，

当代中国政治法律实践中的困境在于如何明晰

界定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即使在例外状态中也不

例外。作为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如何看待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突显了法政治学作

为跨越法学与政治学学科边界的重要价值。因

此，法政治学的基本前提性问题就是它如何看待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从法治的一般意义上来

看，法治状态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于法律在公权力

与公民之间对后者予以保护，即司法权力可以消

极地、被动地抗衡行政权力，法治在政治文明的

一个突出作用就是抵御来自政府权力的扩张。因

此，在法政治学看来，认识例外状态中政治与法

律关系的最重要的任务不仅在于划分二者间的

界限，更在于发现二者之间的互动迹象。

一般看来，既然例外状态中法律被悬置，则

政治无疑对法律起着支配性地位。但是从法政治

学的研究对象来看，例外状态中政治与法律仍然

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例外状态中，只是部分法律被悬置，失去了其适

用效力，其他法律制度仍然存在，政治与法律仍

然存在互动的可能。并且，只要社会中仍然存在

法律场域，那么法律场域中的行动主体仍会在惯

习的指引下进行行动。惯习是社会历史在个人身

体上的呈现，由于它是历史化的产物因而具有持

久性，“惯习/习性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

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

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22]因此，即使在例外状态

中，只要法律仍然存在，我们就不能简单忽略法

律场域/司法场域中的惯习的力量，不能忽视符号

体系的结构，不能忽视法律场域/司法场域的社会

基础，不能忽略司法场域的自主性。[23]另一方面，

例外状态不等于无秩序状态，执政党的政策也

是法的秩序的重要组成。任何类型社会的统治

者都不会满足于权力赤裸裸的统治，他们总是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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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将自身的统治构筑在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之

上形成权威。而合法性内涵之中必然包含着合法

律性的特质，即合法性要诉诸法律。现代民主国

家建构的法理型政治统治，“其权威性和合法

性建立在法律和政治规则以及人们对这些规则

的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人们服从的仅仅是法律

和政治生活的规则以及依据法定程序产生的政

治统治者”。[24]因此，没有理由怀疑统治者在例

外状态中会有放弃建构合法性的企图。甚至例

外状态会成为合法性构建的最佳时刻。因为主

政者在应对与处理紧急状态时会强化自身的合

法性，而且此时也有更多法律不断被创制出来。

并且，在例外状态中，法律虽被悬置，但执政党

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政策体系仍作为规范调

节着党和国家事务，例外状态下执政党的意志

会经过特别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只要执政主

体不发生变化，例外状态中就仍然会存在法秩

序，正如制宪时刻掌握制宪权的主体未发生根

本变化，那么国家即使处在例外状态也会保持

其连续性。[6](P112)

不过，在正视例外状态并将其纳入法学与

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时，法政治学也应当明确这

样一种立场：应当限制例外状态，尤其消除恣意

悬置法律、以行政代替法律现象。因为“例外状

态”中的行为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行为

者的违法事实与法律规范相背离，其违法事实

宣示了依照社会中的多数人的价值判断所体现

的“社会原则”未能得到遵守，法律的一般性、

确定性被破坏了。同样，“例外状态”容易导致

道德、政策乃至舆论对法律的自主性、独立性

的侵蚀，使得法律很容易失去测评政治事件或

者政治意图的功能。如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与

政策应对对群体性事件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25]使法不责众成为一种典型的法治例

外状态。尽管法治可分为形式 法治与实质 法

治，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坚持法的统治，即运用

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26]尤其要强调法律

对权力的制约，将一切权威置于法律的控制之

下。“在现代法治话语中，权力配置的意义更为

基本，法治的核心意义与精髓“就是把权力关在

笼子里面”。[27]因此，在法政治学看来，法律与

政治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抹消法律与政治之间

划分界限的必要性。

如果说法治状态是法律至上的状态，明确

的命令式规则以及人们对规则的心理认同成为

一种普遍的规范，因而将法治状态视为一种规范

的状态，一种自为的存在，那么在社会政治生活

中，由于规范与事实的断裂，规范不能把所有的

事实纳入法律规范并予以限制，由此产生了例外

状态。哈贝马斯虽然试图接合与缓解规范与事实

之间的裂缝与张力，主张“合法的法律是只能以

受法治国调节的权力循环的形式而产生，而这种

权力循环则依靠一种非权力化的，并通过市民社

会建制而根植于生活世界的私人核心领域之中

的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而得到滋养”，[28]强调法

律与政治权力的同源构成联系，但这种建立在交

往基础之上的程序主义法治在现实中能否实现

仍然存疑，例外状态仍然是一种常现。例外状态

中虽然法律被悬置，但并不意味着混乱，它的内

部允许制度、纪律和惯习的产生和运行，因而例

外状态是一种事实的状态，是一种自在的存在，

这一状态弥补了法律规范的缺陷，同时为法律规

范的适用创造了条件。由于法律与政治共同作为

调控社会公共生活的规则模式，二者之间就其运

作、实效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紧密的共生性、制

约性。因此，在法政治学看来，例外状态鲜明体

现了法律与政治的亲近性。尤其例外状态中权力

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应当被视为行动

者追逐利益而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制度表现与形

式。并且，例外状态中的法政治现象也表明例外

状态中仍然存在法律与政治的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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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ddle Ground"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The "State of Ex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of Law

LI Hongchuan & WANG Lifeng

Abstract: The exceptional state is the indeterminate zone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in which the law, 
although in effective form, is suspended and loses its application. Existing studies on "exceptional state" are 
too macro and abstract, and lack of response to specific problems. Also, while these studies focus on Marxist 
theory, philosophy and other fields, studies in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are insufficient. Since "exceptional 
state" is the encounter zone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law and politics that transcends the fences and theoretical boundaries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From 
the research purport and the core category of politics of law, exceptional state produces fractures between 
legal norms and social facts. Conflicts between power and power, power and right are the major forms of 
exceptional state. But as a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s of law, interactive signs still exist between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exceptional state.

Keywords: state of exception; suspend the law; politics of law; fact-norm; right-power


